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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完善，单个企业独占一个方面的市场份额的情形越来

越少，通过限制同行业其他企业竞争的方式实现市场支配地

位垄断经营已经不可能了。同一个行业内的众多企业联合一

致的价格协同行为越来越普遍，这将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垄断经营的主要表现形式。与其单个企业通过竞争获取市场

垄断地位、进行垄断经营，不如同行业企业一起实施商品和

服务的价格协同垄断行为。垄断利润有单个企业独占发展为

同行业企业“利益均沾”，或者是行业内若干个大型企业利

益集团共享“垄断利润。” 不久前，舆论还在争论兰州市“

牛肉面”限价风波。兰州的面馆同时的以原材料上涨的名义

将一碗牛肉面的价格上涨30%，兰州物价局果断地进行了“

限价”价格干预。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一些经济学

家却以“行政干预”破坏市场规律进行指责。但后来方便面

协会等大量行业企业“同时涨价”行为的初现，让人们清醒

地看到了“价格同盟”或“协同行为”涨价的社会危害性。 

在物价普涨过程中，行业企业采取“垄断协议”式的集体涨

价仅仅是一个“愚蠢”的典型，而更多的行业企业“同时涨

价”是以配合默契的“协同行为”来实现的。有组织的“价

格同盟”垄断协议也好，配合默契的“协同行为”同时涨价

也罢，这些都是企业的垄断经营行为。随着市场监管的加强

，企业或行业组织明目张胆的订立“垄断协议”的方式实施

“价格同盟”战略将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行业企业配合



默契的“协同行为”方式实施“价格同盟”。 企业的垄断行

为由公开走向隐蔽已经不是新现象了。我国的商业银行是由

传统的国有银行体系转变过来，处于对国家金融安全的考虑

，商业银行中国有控股地位是绝对的。同时，金融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关键地位决定了金融业接受外资进入的慎重和比例

控制。商业银行的国有控股行业垄断性质不容置疑。 各大国

有商业银行在改制中，以国际接轨为借口，几乎同时发布了

同样的储蓄存款银行卡、或者存折收费项目和标准，如年费

、工本费、挂失费、小额账户管理费、存款费、取现费等。

这种协同一致的收费行为就是“固定价格和服务”协同行为

的垄断协议。其中的跨行取现费就是以“银联”为借口的明

确 “垄断协议”行为。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各银行订

立了“收费服务协议”。但同样的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先

后相差几个月推出，这不是“协同行为”是什么？ 银行如此

，通信行业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企业为排除竞争恶性争斗

、独占市场份额已经发生了转变，各个企业联合企业“协同

行为”共同向消费者、或者民众进行不合理的市场交易已经

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垄断经营的主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

决定了保持国有经济控股地位的必然性，因而保持市场份额

上国有成分绝对控股是法律基本任务。尤其是在关系国民经

济全局的若干行业，国有经济控股和主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如银行、石油、通信、电力、邮政、铁路、航空、食盐等

行业。这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本质要求。因而，

《反垄断法》在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侵犯民众利益的法律

判断上，采用了单个企业50%市场份额标准，两个企业66%的

市场份额标准。这是为了维护关系国家经济主体地位的保护



性规定。由此是不是可以说，银行、通信、石油、铁路、民

航等行业国有垄断性企业就不存在垄断经营了呢？ 当然不是

！国家维护国有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的立场和原则是不容

怀疑的。但这不意味着这些行业企业可以为所欲为的实施侵

害民众利益的不公平市场交易行为。法律依法维护关系国计

民生和国家安全企业的国有控股地位，但同时要监督其依法

经营，并惩罚其侵犯消费者权利和民众利益的经营行为。《

反垄断法》第7条规定对此多了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

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

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

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

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前款规定行业的经

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

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

益。 那么对于商业银行、通信等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控

股企业的经营行为如何判断其垄断经营行为呢？通信企业被

切割为移动、联通、网通、电信等企业，单个企业的市场份

额也不足以形成“滥用市场份额”。而各大商业银行的情况

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注意到通信企业都同时开设了“月租费

”的收费项目。同时通讯企业的话费定价标准很随意从不和

消费者协商。“月租费”是什么费用？行业垄断性企业不和

消费者协商的单独定价行为属于什么行为？这就是典型的“

垄断行为”。 现有的《反垄断法》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法律

条文来判断通讯企业的垄断行为。但通信企业的单独定价行

为是不公平的市场交易，也就是一种变相的“协同垄断协议

”。“月租费”虽然有历史的政策背景，但是，“协同垄断



行为”也是成立的。商业银行的“协同行为”垄断协议方式

固定收费项目和标准就更明显了。由此看来，判断商业银行

、通信等行业垄断性企业的垄断经营行为要从“垄断协议”

方式入手。 这种“垄断协议”都不是公开的订立书面协议，

而是隐蔽的“协同行为”，先后同时的推出同样的收费项目

和标准，和民众进行不公平的市场交易。《反垄断法》以市

场份额判断标准维护关系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行业以及专

卖行业的合法权益，同时以“协同行为的垄断协议”方式来

限制这些行业垄断性企业的垄断经营行为侵犯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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